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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涌官立小學 (紅磡灣 ) 

 2022-2025 學年「承辦學生校服及運動服製造及售賣服務」  

入標細則  

 1. 服務要求: 

 1.1 服務合約年期：三學年（2022 年 7 月- 2025 年 6 月） 

 1.2 服務對象：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學生 

 1.3 供應商須根據本校的校服式樣及校徽製造及售賣擬定的校服、運動服及視藝袋。 

 1.4 所有校服及運動服均需達到下列的要求： 

 1.4.1   洗水後不可縮水 

 1.4.2   不起毛粒 

 1.4.3  不褪色 

 1.4.4   依附件一校服圖樣所提供的物料規格 

1.5 行政安排要求 

  1.5.1   每學年印製全校學生的訂購校服表格 

  訂購表的資料整理、排版及印刷，全由供應商負責，不另收費，並於度身 

  日兩周前送抵學校派予學生。 

  訂購表須列明度身日期及時間，附有校服及運動服圖樣及價錢、尺碼，訂 

   金數目及繳費方法等。 

  1.5.2   供應商須按學校安排的日期及時間，派足夠人員到校，為學生個別度身及收 

     取費用，並即時發回公司收據。 

  1.5.3   派發及更換校服及運動服的安排  

 依照學校安排的日期及時間，派足夠人員到校將校服或運動服直接交予學

生。(更換校服及運動服為翌日) 

 如學生發現校服或運動服不合身，家長可直接聯絡公司另行安排更換事

宜。 

  1.5.4   到校售賣校服及運動服 

  每年三次到校售賣校服及運動服。 

  (2022 年 7 月初 升 P.1 學生；2022 年 9 月 P.1-P.6 學生；2023 年 1 月 P.1-P.6 學生) 

    (2023 年 7 月初 升 P.1 學生；2023 年 9 月 P.1-P.6 學生；2024 年 1 月 P.1-P.6 學生) 

    (2024 年 7 月初 升 P.1 學生；2024 年 9 月 P.1-P.6 學生；2025 年 1 月 P.1-P.6 學生) 

  供應商須於學校安排的日期及時間售賣校服或運動服予學生。 

  供應商須預備足夠貨源及人員到校。 

  學生亦可選擇自行前往門市購買校服及運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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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新生及插班生訂製校服。 

  1.5.5  若有違反合約，校方將會發出警告信，若供應商服務未有改善，校方有權 

立刻終止與該供應商的合約。 

 2. 入標者必須遞交的文件 

2.1 投標書必須清楚列明根據以上所列服務要求所提供各項服務的詳情。 

2.2 已填妥的「學生校服及運動服製造及售賣服務供應商報價書」(附件二)。 

 2.3 已填妥的「學生校服及運動服製造及售賣服務供應商評估表」(附件三)。 

 2.4 報價資料 

 2.4.1   除非投標者清楚註明，否則投標價格將成為整個合約期內的唯一有效報價。 

    除非投標者呈交有條件的報價，夾附價格變動條款報價，否則及後的價格變 

    動將不獲考慮。 

 2.4.2   學校只會以整項服務方式（即全部以上要求）接受校服及運動服供應商的投 

    標。 

 3. 其他安排 

3.1 投標者必須把服務及價格資料（各一式兩份）分別密封於兩個空白的信封，再一併 

 封存於另一個空白大信封內遞交，信封面清楚註明「服務資料」及「價格資料」字 

 樣。投標者不可於服務資料中泄露價格或於信封上展示或披露身分，否則有關投標 

 書將不會被考慮。 

3.2 投標者若未能於投標截止日期前提供以上全部資料，其投標將不獲考慮。 

 3.3 除非投標者另作聲明，否則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投標者的標書及報價將被視有效 

  6 個月。如投標者在 6 個月內仍未接獲委聘通知，可視作在是次投標為落選論。 

 4. 評審注意事項 

4.1 本校將根據投標者提交的標書內容、「學生校服及運動服供應商服務承諾書」、「學生 

 校服及運動服供應商評估表」、各項證明文件及報價評審入標者。 

4.2 投標者必須注意「學生校服及運動服供應商服務承諾書」將成為日後校方與中標者 

 所簽訂的商業合約的基礎部分。合約一經簽署，校方可按承諾書的條文對學生校服 

 及運動服供應商的服務作出監察，以評核該供應商服務水平是否達標及可能作為提 

 早終止合約的理據。 

4.3 服務期間，若任何一方終止合約，須於一個月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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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校保留所有權利，因應投標商所提供的服務及價格而揀選合適的供應商，而非 
  單以價低者得作準。 

 5. 提交投標書 

5.1 有意承投的校服及運動服供應商請於 2022 年 2 月 16 日正午 12 時 00 分或前，根據

上列第 1 部份 1.1-1.5 項服務要求，以機密文件形式將標書投進設於本校校務處的投

標箱內，封面須清楚註明收件人為「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並標明「學生校服

及運動服供應投標書」。請連同全套冬、夏季校服及運動服樣辦一併遞交。逾期的標

書，概不受理。 

5.2 提交投標書地址： 

九龍紅磡愛景街 3 號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校服及運動服專責委員會主席收 

(「學生校服及運動服供應投標書」) 

 6. 《防止賄賂條例》 

6.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學生校服及運動服供應

 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或學生校服及運動服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

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學生校服及運動服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 （包

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6.2 學校員工或學生校服及運動服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 

 為，有關投標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7. 申訴事宜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按教育局指引行事，並受學校校服及運動服專責委員會監察，以確 

保審批合約過程公平妥善。投標者如認為其標書未獲公平處理或在投標過程中未獲公平 

對待，可向該專責委員會反映，或與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34&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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